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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现状 
垄断行业主要分为自然垄断行业和行政垄断行业。带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具有网络特性的
产业，当然一些不具备网络特性的行业有的也有较高的自然垄断性，如高速公路，但上述行业只是其
中的小部分有较大自然垄断性，如电力。行政性垄断行业存在的范围比行政垄断存在的范围小得多，
主要存于石油、成品油、烟草专营等行业。为清楚了解我国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现状，掌握各行业之
间的收入差距情况，笔者统计了1985~2005年行业收入差距（见表1）。从表1可以发现： 
第一，竞争性行业收入最低。从1985年至今，被列入职工工资最低行业的仅有2个：社会服务业和农林
牧渔业，这些行业是竞争最充分的行业。而从1988年开始，农林牧渔业这个竞争最充分的行业就一直
占据职工工资最低行业的位置，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 
第二，垄断性行业收入最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具有高劳动强度、艰苦、危险等特征的高职工
工资行业（如建筑、地质、采掘等行业）逐渐被挤出职工工资最高行业的行列，而一些原来职工工资
并不太高，但具有比较高的国有化水平的行业（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则陆续进入前三行列。从
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993年以后人们所关注的电力、电信、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成
为收入水平最高的行业。这表明，在体制转型这一特定时期，行业职工工资的高低及其相对地位已经
逐渐地不再取决于行业的劳动强度及艰苦危险程度，而是主要取决于行业的所有制垄断程度。 
第三，行业间职工工资差别不断扩大。1985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工资为1406元，最低的行业工
资为777元，两者的相差额（极值差）为629元，极值比为1.81。到了1988年，极值差虽然有745元，但
极值比仅为1.58，达到了最低点。从1985年至1992年，极值比一直都徘徊在2之内，而从1993年开始，
无论是极值差还是极值比，都有一个快速的增长过程，到了2005年，极值差已经达到了23,919元，极
值比为则达到3.88，20年间极值差增长了30多倍。而且表1所列资料仅为职工货币工资部分，而各行业
在住房、医疗、福利及其他非工资性货币收入方面的差别并不比货币工资的差别小，如果将这个因素
考虑进去，上述趋势将更加明显。 
二、形成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原因 
（一）行政性垄断是垄断行业高收入产生的根本原因 
行政性垄断之所以形成高收入，它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性垄断主要集中在原来是政府的行业管
理部门，后来由于转型、特别是体制改革而被取消后新组建的企业。这种从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面
的、惟一的行政性垄断“变脸”来的企业，今天仍然霸占着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或阻挠其他
经济成分的介入，限制了竞争或者根本不允许竞争。 
（二）不合理定价机制是产生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直接原因 
我国的垄断企业有的是凭借自然资源的条件形成自然垄断，有的是由于提供的产品属于国家必须实行
比较严格的市场准入控制制度而形成行政垄断。正是由于我国国有垄断企业的这种“特殊性”，国有
垄断企业不存在市场风险和市场竞争，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在这些“特殊”行业不起作用。
而且我国国有垄断企业较多考虑自身利益，对垄断产品和服务盲目提价，将本企业过高的劳务成本转
移到消费者身上。不仅如此，垄断性行业还利用其行政垄断的特权，擅自增加收费项目，随意扩大收
费范围，任意提高收费标准，收取的资金无疑提高了这些行业职工的工资及福利收入。 
（三）剩余控制权的转移，为垄断行业实行高工资提供了物质条件 
为解决国家与企业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决策控制权和收益索取权问题，我国曾在国有企业实行承
包责任制，与国家按协定比例来分享利润，从此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归自己支配的资金。虽然从
协议本身的规定来看，企业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上缴国家利润的任务之后才能有自己的留利，并
且留利要按一定比例在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等方面进行分配。然而在这种制度安排
下，垄断企业利润留存的多少却不仅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努力程度，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面临的
外部市场环境、资源垄断、卖方市场的长期存在、有利的价格和政策环境等，这使垄断企业只需较少
努力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剩余利润，丰厚的利润留存使得国有垄断企业在每一次的工资改革中都得以顺
利调升。 
（四）政府职能与管理错位、越位、缺位，是造成垄断暴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的垄断企业大都是原先政府有关专门经济管理职能部门转变而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企合
一”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暴利行为不但没有采取得力措施进行制裁，甚至还制定相关政策文件
保护垄断企业的暴利实现并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在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的情况下，对自然垄断价
格却一直实行严格的政策管制，垄断企业只有价格建议权而没有价格决定权，这就忽略了市场供求关
系，使垄断企业一直处于卖方市场地位。同时，由于当前我国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的管制主体分
散于各个不同部门之中，垄断商品价格制定缺乏统一性，各部门在决定自然垄断价格时，不可避免地
顾及部门利益，使垄断商品价格长期严重超出其价值，保证了垄断行业获得超额利润。 
三、调节我国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不仅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还引起社会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导致低
效甚至形成亏损，影响所有企业和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由垄断造成的居民收入差距
扩大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调节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管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大多实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制度变革，但与
此同时非竞争性领域尤其是传统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并没有同步进行，仍处在国家行政性垄断的庇护之
下，形成了自然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交织在一起的双重垄断特征。因此，对于中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必
须具体区别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采取不同措施加以管制。 
1.加强对自然垄断性行业的管制。自然垄断性行业的生产特点决定了无论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
济，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都必须以市场运行指标为参照系建立合理的管制规则和管制价
格，对其价格加以管制。对原属自然垄断性质，因科技进步和生产特点改变而使自然垄断的条件不复
存在的行业，可以完全取消进入规制和价格规制，允许其他供给者进入该行业进行市场竞争。对于原
来就没有自然垄断属性而被自然垄断性企业“捆绑经营”的产品，要剔除出自然垄断规制的范围，实
行完全的市场竞争。对一些进入无障碍、对竞争者没有承受力的自然垄断行业，加强完全规制，同时



管制进入和价格。对一些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有障碍的自然垄断性行业，政府不需管制进入，只需管
制价格。 
2.打破行政性垄断，实施产权制度改革。解决垄断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最重
要、最根本的出路就是打破垄断，特别是要打破行政性垄断和行政性色彩较浓厚的行业垄断。从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沿革来看，目前行政性垄断依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资不分和政企不分所导致
的政企一体、政企同盟和政企利益共同体。要破除这种现象，根本性举措在于从产权上割断政府与企
业之间的联系，使政府主管部门从原来集体所有者、行业主管部门和政府管制者多重身份于一体的地
位转变成为纯粹的政府管制者。另一方面，要理顺国家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合理限定各级政府权限，
打破地方分割，建立全国性统一市场，大力发展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网间的横向联合，使所有依附
于行政分割的公司迅速转入正常竞争的轨道。此外，要塑造多元竞争主体，扫除新企业进入的所有制
障碍，从体制和结构上形成竞争态势，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
展，最终达到抑制行政垄断的目的。 
（二）运用财政的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首先要健全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的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强化税收调节收入
分配的功能。为此，要对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继续进行改革和完善，有效发挥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
入分配差距中的独特作用。要改变现行的费用扣除单一标准，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因素扣除法”，充
分考虑纳税人的婚否、子女赡养等家庭状况及其他经济状况，并结合我国教育、居住、保险、医疗制
度的改革，对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采取综合扣除和分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除完善个人所得税之外，
还需要开征社会保障税、遗产税与赠与税，完善财产税与消费税。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调节机制，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出中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包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
活保障等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之一，有助于
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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